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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启蒙”与“大觉醒” 

【注释】本文曾得到美国宗教学教授William H. Jenning博士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庄锡昌教授的

指导。【注尾】 

孙有中 

【注释】孙有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注尾】 

美国的启蒙运动和大觉醒运动（指第一次大觉醒，下同）通常被认为是１８世纪 

美国革命前和革命期间最具深远意义的两大思想运动，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均起到 

至为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武器，深入到美国文化生活的全部 

领域，转换了人们看待历史、政府、法律、上帝、人类及其命运的思维方式，并 

为美国独立与政治构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大觉醒仿佛是一场“心理地 

震”〔1〕，“吸纳或排斥着每一个阶级和等级的人们，乡下人和城里人 

，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不同地区的人们”，〔2〕“给人们的公共生活和 

人生态度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将永远地改变美国社会”。 

〔3〕学术界对这两大思想运动的来源、过程及后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或 

者把它们看作彼此独立的两大要素，分别作用于早期美国文化生活的不同领域； 

或者把它们看作相互对立、冲突的两种力量，彼此削弱、抵牾。因而此二大运动 

之间的内在联系若不是被忽略，就是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两 

者同１８世纪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客观地联系起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正如 

G.B.廷德尔(Tindall)和D.E.史(Shi)所说的：“在某些方面，大觉醒与启蒙、虔 

诚与理性，实乃殊途而同归”。〔4〕遗憾的是作者对此仅点到为止。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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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阐明这两大思想运动之间貌离神合、殊途同归 

的景观。 

殊途同归：“启蒙”与“大觉醒”美国研究 

一、 理性与虔诚〔5〕 

理性与虔诚是激荡于１８世纪西方文化母体内的两大思想潮流。到１８世纪２０ 

年代，其影响已及于北美，这主要应归功于印刷品的广泛传播、横跨大西洋的学 

术团体以及像乔治·柏克利(George Berkeley)、西奥多·弗里林海森(Theodore  

Frelinhuysen)这样一些刚刚踏上新大陆的宣传鼓动家。进入３０年代，理性与 

虔诚两大思潮在北美殖民地已成浩荡之势，前者得到北美著名启蒙思想者如约翰 

·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等的热情讴歌，后者则受到大觉 

醒的倡导者如吉尔伯特·坦南特(Gilbert Tennent)、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的竭诚拥护。就这样， 

理性与虔诚，各自集结人马，开始了横扫新大陆的伟大征程。 

为了理解美国版启蒙之内涵，有必要追寻其欧洲的渊源。１６到１７世纪的欧洲 

目睹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大发现，其中对神学和哲学具有革命意义的就是哥白 

尼（１５４３年）、伽利略（１６１０年）和牛顿（１６８７年）在天体学领域 

所作出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发现。其中，牛顿的《数学原理》将这一系列发现推 

向顶峰，其实质乃是要“运用理论、数学和实验，以理性的、规则的、可求证的 

方式对自然界作出解释”。〔6〕欧洲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深受牛顿所揭示的 

万有引力规律的影响，相信不仅存在着调节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而且存在着管 

理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他们不仅赞美牛顿所发现的控制宇宙的机械律，而且欢 

呼使这种发现成为可能的科学方法。他们认为，如果把科学的方法——依靠经验 

与对理智的批判性运用——转移到社会生活的领域，人类只需借助理性便可把握 

支配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思想家们坚信，对那些建立在权威、无知或迷信之上 

的经不起理性检验的制度与传统，要么必须加以革新，要么推倒重来。洛克极力 

主张宗教宽容、经验为知识之源以及个人自由。主要受他的影响，启蒙思想家们 

形成了近代西方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对人类理性的自信；相信个人拥有不容政府 

侵犯的自然权利；依据理性的原则不断改进社会。 

美国的开国元勋忠实地继承了欧洲启蒙哲人的原则。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讲，美 

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者们“并未发明任何新观念”。〔7〕然而，他们却最热 

情、最成功地实践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美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启蒙思 

想的光辉体现。正是借助于理性，开国元勋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反抗英国统治辩 

护。无庸置疑，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正是对启蒙精神的精彩阐发。杰斐 

逊的立论基于下述相互关联的判断：（１）“人人生而平等”；（２）“造物主 

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３）“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４）“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 

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５）“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 

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那么，杰斐逊何以知道上述“真理”？他何以如此坚信不疑？杰斐逊的论证 

简单明了：因为它们“不言而喻”。 

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洛克对杰斐逊的直接影响。在洛克看来，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原 

则：一为“天生的”，一为“不言而喻的”。相应的，理性也分为两类：一为“ 

直觉的”，一为“推论的”；前者用于发现不言而喻的真理，后者用于求证。既 

然直觉是天赋理性的一种能力，那么，假如有某个“原则的独裁者”试图将人们 

直觉地判断为谬误的东西作为真理强加于人们头上，他们便有权行使这种能力。 



而且，任何人如果破坏了这种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则即理性的法则，他便表明了自 

己的“堕落”，从而“宣布自己放弃人性的原则而成为邪恶的禽兽”。 

〔8〕显然，杰斐逊借用了洛克的“直觉理性”，熟练而有效地服务于自己 

的目的。《独立宣言》的逻辑清楚明了：按照理性的原则，殖民地人民和任何其 

他人群一样，都拥有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既然这些权利受到了无视理性法 

则的英国统治者的残暴侵犯，他们就完全有理由起而造反，从而建立自己的政府 

。 

此种推理方法为美国革命的其他先驱们一再使用。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直 

接求助于读者的理性为独立辩护：“在下述文字中，我不过提出一些显而易见的 

事实，浅显的道理，还有常识；对读者别无所望，唯请抛弃偏见和陈见，以自己 

的理性和情感为自己作出判断；……。”〔9〕在潘恩看来，“设想本大陆 

依然能够服从于任何外来的权力，还不仅有悖于理性，而且有悖于事物的宇宙秩 

序以及先前时代的所有史例”。〔10〕１７７６年，当约翰·亚当斯应邀 

起草构建新政府的方案时，他只不过是把欧洲启蒙思想家关于理性政府的理想复 

述了一遍而已。随后诞生的美国宪法便深受启蒙政治思想的影响。 

理性不仅被美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者们用于摆脱英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而 

且被用于实现宗教自由。１７７９年，杰斐逊向弗吉尼亚立法院提交了一份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议案。该议案在１７８６年获得通过，它对宗教自由的保证成为《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前身。国会从此无权确立任何宗教或干涉宗教自由。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看杰斐逊起草的这份《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论证逻 

辑，我们将再次深深感受到他对人类理性的信念和依靠。在该法令的第一部分， 

杰斐逊一共列举了１４条“不言而喻”的真理来为宗教自由辩护。其中第一条指 

出：“人们的见解和信仰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是不由自主地追随别人 

向他们的心灵所提供的证据。”因此，信仰实际上是一个与理性相关的问题。正 

因为此，全能的上帝“并未选择通过威胁传播信仰”，“而是完全通过影响理性 

来提升信仰”。这样，在宗教领域，人类也完全有理由求助于理性来作出判断。 

杰斐逊坚信，“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然，它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如此， 

宗教自由乃人类天赋的权利。１７８６年当该议案最后获得通过时，杰斐逊对麦 

迪逊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人类的心灵一直沦为国王、牧师和贵族的奴隶，今 

日目睹理性的标准终于确立，实令人欣慰。”在言及美国革命的正义性时，他更 

添感慨：“吾辈尤感殊荣的是创立了第一个立法机关，它有勇气宣布：在形成自 

己的观点方面，人类的理性可以信赖”。〔11〕的确，在世界历史上，美 

国革命可以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之理性理想的最引人入胜、最令人鼓舞的典范。 

１８世纪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的另一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就是大觉醒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大觉醒堪称“第一次重要的跨殖民地的心灵与精神 

危机”；〔12〕在此之前，北美殖民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在规模和影响 

上可以与之匹敌。 

１８世纪，在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交汇在 

一起，终于导致了大觉醒的爆发。１８世纪早期的北美殖民地基本上是新教文化 

一统天下。在新英格兰有清教徒或公理会教友；在纽约和南部有英国圣公会教徒 

；在沿大西洋中部及内陆地区则散布着路德教教友、长老会教徒、浸礼会教徒、 

贵格会教徒，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殖民地大多数居民根本不上教堂。原因很 

简单，许多地方根本无法找到牧师和教堂。一方面，商业加速发展，土地紧缺与 

机会并存，移民成份空前复杂，人口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第一代移民衷心崇奉 

的信念已失去活力，沦为教条；教士们为巩固宗教组织而进行的努力大多无果而 

终。令教士们更为失望的是民众中日益普遍的宗教冷漠，这部分应归咎于与日俱 



增的物质主义倾向，同时与启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当然也不无关系。正如当时一 

位宗教人士所叹息的：“上帝的精神似乎在可怕地萎缩。”到１８世纪３０年代 

，受经过宗教改革的旧大陆虔诚主义的影响，北美殖民地的牧师们断定他们的宗教 

信仰正受到市俗力量的腐蚀。他们相信，通向拯救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人们在心灵 

深处获得一种皈依的体验。在此情形下，“当坦南特的闪电照彻天宇，当怀特菲 

尔德的惊雷震撼大地，一场暴风雨爆发了，而它——在许多人看来——将永远地 

改变美国社会。”〔13〕 

新英格兰的大觉醒始于马萨诸塞的诺桑普顿。１７３４年，一位名叫乔纳森·爱德 

华兹的年轻牧师在这里开始了宣讲“因信称义”的系列布道。他的演说不仅充满 

激情，而且论证严密，因而大获成功。这使他成为大觉醒的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 

和实践家之一。他在给波士顿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所在教区大觉醒情景：“本 

镇从未如此充满了爱，充满了欢乐，也从未如近来这般充满了沮丧……在这半年 

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我生平从未见过的‘热爱敌人’的基督精神如此发扬光大”。 

〔14〕此种焕然一新的宗教激情很快传到邻镇及新英格兰的其他地区。到 

１７４４年，英格兰以及中部殖民地的大觉醒渐成强弩之末。但是在弗吉尼亚， 

虽然起初人们对大觉醒仅有微弱的感受，但随后掀起的宗教热情持久不衰；长老 

会的“新光”派在５０年代影响日增，而福音派随着６０年代浸礼会的兴起进一 

步发展壮大。 

如果说理性是启蒙的催化剂，那么虔诚就是大觉醒的号角。早在１７２１年，弗 

里林海森牧师就在他的布道中公开谴责对上帝的“亵渎”。他指出：“早先的虔 

诚表现为对神圣上帝的无限爱慕和谨慎。”“可如今，我们离早期教会的纯洁已 

何啻千万里！唉，我们还在一天天越滑越远！”他严厉责问他的听众道：“亲爱 

的听众，你们曾坐到主的餐桌边，你们可知道未皈依者不得接近？那么你们是否 

小心翼翼地审问自己是否获得新生？”他要求听众牢记：“尽管在道德上和表面 

上服从宗教，如果依然不能得到再生，没有宗教的精神生活，你就不能得到接近神 

圣餐桌的保证。”至关重要的是“真正的忏悔，真诚的持有信仰，以及使人获得 

新生的皈依”。显然，在弗里林海森看来，虔诚乃通向皈依和信仰的唯一大道。 

〔15〕 

大觉醒运动最活跃的领袖人物有怀特菲尔德、坦南特以及达文波特(James  

Daveport)等。事实上，怀特菲尔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不加赞美地提 

到他的名字将是危险的”。〔16〕当然，他们的布道也遇到正统教士的冷 

嘲热讽。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可谓大觉醒运动最激烈的反对者。然 

而，１７４２年他给一位苏格兰牧师的信却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大觉醒运动实际情 

形的珍贵记述。布道通常在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厅举行；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时，“ 

声调狂放至极，动作暴烈至极，而语言之恐怖更是登峰造极”，〔17〕直 

到所有的听众情不自禁地进入迷狂状态，禁不住呻吟、跺脚、尖叫乃至摸爬滚 

打起来。昌西认为，所有这些“过激行为与走火入魔”“不过是一种激情的发作 

”。〔18〕的确，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大觉醒都算得上是一场情感或激情 

的运动。就连启蒙理性的榜样人物富兰克林也被这种布道感动得掏出身上最后一 

个铜板。在大觉醒的组织者看来，这种激情正是虔诚的表现，而虔诚将通向皈依 

。爱德华兹在《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真正 

的宗教应基于神圣的爱。”按照爱德华兹的理解，这种“爱”不只是情感、激情 

，甚或意愿；从本质上看，它使人摆脱中立或赞同，促使其倾心拥抱或排斥某种 

精神的、超自然的和神圣的东西，它“基于对上帝的理解，对上帝的爱，以及源 

于上帝的欢乐”。〔19〕换言之，真正的宗教即虔诚。但值得注意的是， 

爱德华兹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对洛克进行过大量研究。他发现读洛克的论文其乐 

无穷，简直“胜过最贪婪的守财奴从某个新发现的宝库抓起大把大把的金银财宝 



时所得到的欢乐”。〔20〕对爱德华兹来说，宗教与科学，虔诚与理性并 

不冲突，它们可以和谐相处。 

大觉醒对虔诚的强调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强调一样，对美国革命和美国文化的形 

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对虔诚的强调使个人在宗教事务中的选择决断内在化 

，这与启蒙所追求的自由不谋而合。１７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更重视公共生 

活的社会，人们很少想像自己要脱离所属的更大的集体——家庭、教会或城镇。 

然而，１８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异军突起，它通过与个人的直接交流，粉碎了人们 

习以为常的和谐和秩序。它鼓动其追随者为了上帝要自己作出抉择，一旦选择便 

应义无反顾，不必去考虑自己行为对大社会的影响。这就给人际关系中注入了一 

种崭新的机制。 

坦南特在一次布道中高声呼唤：“所有耶稣的追随者，都站起来，为了上帝向一 

切反对者挑战：谁站在上帝一边？谁？”〔21〕芬尼(Samuel Finley)的 

布道同样爱憎分明：“我视宗教事务中的一切中立者为敌人。去你的谨小慎微！ 

要么追随上帝，要么滚蛋。凡是事实上不赞同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 

〔22〕就这样，教民们被鼓动去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尽管“你的邻居向你 

咆哮，向你抱怨”。〔23〕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充满敌意的个人 

主义精神，而这正是大觉醒的极端表现之一。１７４２年在给一位苏格兰牧师的 

信中，大觉醒的一位强有力的反对者昌西对正在形成中的美国式个人主义的一个重 

要侧面作了生动描述：“无论何处，此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使人们变得神高 

气傲，不可一世；对邻居，对亲友，哪怕是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对牧师，更是万 

般挑剔，毫无慈爱之心；呜呼，他们又何尝不是这般对待所有与他们不同，与他 

们思想、行为不符的人。”〔24〕昌西的抱怨并不算太言过其实。事实上 

，最激进的“新光”派甚至拒绝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体，主张“每一个体特立 

独行的绝对必要性……似乎世上再无他人存在”。〔25〕 

就这样，大觉醒催化了北美殖民地价值观念的变迁。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大觉 

醒的兴奋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埋下了自我价值和思想自由的种子。人们在宗教生活 

中意识到自我的新责任，并开始怀疑所有外在的教条和权威。正如美国当代著名 

宗教思想家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Ahlstrom)所指出的：“大觉醒在其所到之 

处以同样的方式，很可能促使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敢于对抗，敢于批评那些自以为 

是的达官贵人，抗议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并怀疑正统权威的既成真理。它还普遍 

强化了宗教改革传统——１７７６年时３／４的美国人的宗教遗产——，要求限 

制国王的意志和政府权力的专断。”〔26〕由此不难理解半个世纪后托克 

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形：“对于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观念与自由的观念密不 

可分，几乎不可能使他们想像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或只有后者而无前者。” 

〔27〕这使托克维尔感慨不已：“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的精神与自由的精 

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而在美国，我发现它们亲密无间，并驾齐驱于同一片土地 

上。”〔28〕就这样，启蒙思想与大觉醒的精神携手并肩，共赴自由，向 

宗主国英国的政治与宗教权威发起了强有力的联合攻势。请听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话语 

是弗里林海森“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放弃宣讲真理”〔29〕以及帕特 

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此种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自然会导向对独立 

的追求以及独立后的社会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大觉醒运动通过强调虔诚——神圣的爱、个人判断以及直觉的领悟— 

—，把个人主义精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宗教领域里自然会导致“宗教 

分裂运动”——向传统教会权威的“精神专制”发起的公开反叛。在长老会“新 

光”派牧师布莱尔(Samuel Blair)看来，坚持“教会法庭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威” 

，这是“一项专制的、分裂教会的原则”。〔30〕坦南特进一步据理力争 



：“多数团体和少数团体一样会犯错，进而滥用权力。”如果多数团体将一些只 

不过是“偶然的结论”当作普遍的原则强加于人，真正的基督徒便别无选择，只 

有“服从上帝而不是俗人”，只有“退出”。〔31〕一位新英格兰的教会 

分裂主义者甚至认为，上帝“在有关崇拜上帝的问题上赋予了每个人不可让与的 

权利，使他有权按照上帝赋予给他的理智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自己便有权向高高 

在上的统治者和宗教条规的合理性提出挑战。”〔32〕这显然已预示了《 

独立宣言》的逻辑。大觉醒运动就这样最终促进了宗教多元化，使人们认识到所 

有的宗教派别具有同等的合法性；谁也无权独占真理；政教分离不仅必要，而且 

不可避免。其结果，分离的教会大量涌现，遍及各殖民地。正如阿尔斯托姆所指 

出的：“哪里有公理会教友，哪里就有可能出现具有宗教分裂主义倾向的人；哪 

里的现存教会坚持宽松的‘半途’(halfway)入会标准，哪里就会出现伴随宗教 

复兴运动而兴起的脱教运动。”〔33〕此分裂趋势一旦推动，便一发而不 

可收拾。一百年后，面对彼此颉颃的宗教派别纷争，美国学者沙夫(Philip  

Schaff)无限感慨：“就这样我们逐渐地拥有了一大群宗教派别，其数量已很难 

统计，而且年复一年还在继续增加。此一分裂进程何时可望终止，这已超出了人 

类的预测能力。”〔34〕 

不仅如此，正如舒特莱夫牧师(William Shurtleff)在１７４５年即已注意到的 

，此种“分裂精神”并不仅局限于信仰复兴运动的支持者，也不只局限于宗教领 

域。这种精神在随后兴起的宗教与政治分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美国学者博 

诺米(Patricia U.Bonomi)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大觉醒运动所造成的制度的瓦 

解和教会的分裂为１８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某种“ 

实践模式”，可视为后起的美国革命的一次“预演”。〔35〕 

二、 知识与拯救 

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的另一个分歧是知识与拯救。启蒙思想家们相信获取知识 

乃通向人类进步的唯一可靠途径，而大觉醒的倡导者们最关注的却是灵魂的拯救 

。无独有偶，两大运动出自不同的目的，结果却共同推进了北美殖民地教育的发 

展，为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美启蒙运动的鼻祖之一杰斐逊认为，教育是使专制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的关键 

。他相信，一个愚昧的民族不可能同时是自由的民族。他告诉友人，弗吉尼亚的 

法规中关于“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条款乃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民主意味着大众 

统治，即民治。可是，如果人民不能了解情况，不能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判断，别 

有用心的机会主义者就可能把他们引向专制独裁。杰斐逊注意到历史上许多无知 

的国民沦为奴隶的教训。他认为弗吉尼亚社会不过是无知海洋里的几座开化的小 

岛，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为专制压迫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医治的药方，杰斐逊提出向每一位白人儿童提供三年免费教育。三年基础教 

育后是五年中等教育，这个阶段的学生均来自付得起学费的殷实家庭；与此同时 

，他另外规定向７０名最优秀的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一年后将从这些享受政府 

资助的学生中挑选出２０名“才子”；他们随后将学习５年时间，最后从中挑选 

出１０名送往威廉与玛丽大学接受免费大学教育。杰斐逊这一极有远见的教育计 

划目的十分明确，根据他自己声明的，就是机会均等，人尽其才，促进个人的“ 

自由与幸福”。这一计划后来逐步得到实施。本着同样的原则，杰斐逊于１８２ 

５年创立了弗吉尼亚大学。 

亚当斯是知识与教育的又一位忠实倡导者。在一篇题为《论教会法与封建法》的论 



文中，他有力地论证了知识对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凡是人民普遍拥有一般 

知识和觉察能力的地方，专制统治和各种压迫就会相应地减弱和消失。” 

〔36〕因此，“如果人民没有普遍的知识，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存。” 

〔37〕在亚当斯看来，“对于大众来说，维护最下层民众获取知识的途径 

比全国所有富人的财产加起来还要重要。”〔38〕不仅如此，获取知识实 

乃每个人“不可让与”的天赋权利。因此，他坚定地呼吁：“让我们大胆地去读 

，去想，去说，去写。”〔39〕“一句话，让知识的每一道闸门都打开， 

让知识的源泉奔流不息。”〔40〕 

亚当斯坚决支持对青少年，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他相信“为此 

目的而付出的代价再高，也不能认为是过分。”〔41〕亚当斯一直引为骄 

傲的是他的故乡新英格兰的公共教育制度，在这里大学由政府出资兴办，小城镇 

必须开办文法学校。 

对知识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繁荣。１７４３年，富兰克林创立了“美 

洲哲学社”，其宗旨就是“为了促进实用知识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发展”。 

〔42〕１７８０年，一群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创立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其宗旨如下： 

促进并鼓励对美国文物以及美国自然历史的了解；确定各种自然产物的实际用途 

；促进并鼓励医学发现；数学研究；哲学探索与实验；天文、气象与地理观察； 

农业、艺术、制造业及商业的改进。总而言之，发展一切艺术与科学，只要它们 

有可能促进一个自由、独立与高尚民族的利益、荣誉、尊严与幸福。 

〔43〕 

可见，启蒙运动对知识的信奉与倡导直接促进了北美殖民地及独立后美国教育与科 

学的大发展。 

如上文所述，大觉醒的爆发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 

教会已无法满足因移民涌入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急剧增长的人口的宗教服务需求 

。虽然北美殖民地在总体上受到清教文化的支配，而实际上不同的清教派别合在 

一起仅占全部殖民地人口的１／３。神职人员的短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 

原因。弗吉尼亚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殖民地，其人口在１７６１年已达３５０，０ 

００，而当地的牧师只有６０人。这样，大觉醒运动虽然试图从改变传教方式和 

信仰方式入手来吸引更多的信徒，但是教会神职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 

当时，各教派的领导人几乎同时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都清醒地认识到 

举办教育对于复兴宗教的紧迫意义。 

新泽西大学（即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在大觉醒运动推动下成立的最早的一所 

殖民地大学。１７５３年，大觉醒运动的两位健将坦南特和戴维斯(Samuel  

Davies)前往英国为该校募集发展基金。为了让英国人了解新泽西大学的办学原 

则和发展状况，他们出版了一份宣传手册。从他们所列举的发展殖民地教育的理 

由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们对教育的基本态度。该手 

册在阐述在新泽西举办大学教育的“直接动机”时这样写道： 

近来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基督教社区，成千上万的居民们渴望着宗教组织的 

管理，然而他们却无从获得最基本的指导，痛苦得不到解脱；年复一年，无所是 

从的教徒们集体向教会提出迫切的申请；感人肺腑地述说他们的不幸境遇：被剥 



夺了起码的拯救途径，几乎是在异教的黑暗中求索着幸福，而他们周围的邻居们 

却沐浴着圣启的光辉；牧师职位极度地缺乏候选人，无法满足这些虔诚的基督徒 

的需要；新英格兰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数量连它自己教会的需要都很难满足…… 

〔44〕 

显然，在大觉醒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发展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为拯救更多的 

教民培养出更多胜任的牧师，从而巩固和加强基督教教会的地位。他们坚信，“ 

信仰应成为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使之达致完美之最高境界”。〔45〕因 

此，在教学计划中，他们安排了固定的时间专门学习《圣经》和宗教仪式，以便 

“在学生中挫败邪恶，鼓励有道德的、男子汉的、理性的、基督徒的行为”。 

〔4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觉醒运动的组织者们对教育的宗教功能的强调 

，并没有使他们无视教育的科学功能。他们一致同意科学与信仰乃教育的两大根 

本宗旨，前者是为了用知识塑造学生的心智，后者则是为了用基督教的伟大信念 

来净化学生的心灵。在这里，启蒙的理想与大觉醒的追求融为一体，凝成促进教 

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结果，到１７６３年，北美殖民地的中学已十分普及。在早期开发出来的人口集 

中地区，其识字率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新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很可能优于世 

界任何其他地方”。〔47〕独立前，北美殖民地已建起九所大学： 

殖民地大学〔48〕 

校名殖民地成立日隶属教派 

哈佛大学马萨诸塞１９６３公理会 

威廉与玛丽大学弗吉尼亚１６９３圣公会 

耶鲁大学康涅狄克１７０１公理会 

新泽西大学新泽西１７４６长老会 

（普林斯顿） 

费城大学宾夕法尼亚１７５４市俗 

（宾夕法尼亚大学） 

国王大学纽约１７５４圣公会 

（哥伦比亚） 

罗得岛大学罗得岛１７６４浸礼会 

（布朗） 

皇后大学新泽西１７６６德国改革派 

（拉特格斯） 

达特默斯大学新罕布什尔１７６９公理会 

有趣的是，上述每所大学都受制于特定的教派，但它们的管理层和教师都由持不 

同信仰者组成，而且在录取学生时都不考虑信仰问题。每所学校的课程不仅有宗 

教，而且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合力缔造了美利坚民族推崇知识，致力于发展 

科学与教育的优良传统，使之成为美国迅速腾飞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动力 

。 

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其文化的基因当可从该民族诞生的 

源头去寻找。就美国文化而言，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正值美国文化形成之日， 



前者树起理性的旗帜，后者点燃虔诚的火炬，双方合力向市俗的和宗教的专制权 

威猛烈开火，不仅直接为美国革命输送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使自由、独立与 

平等的观念深深扎根于美国民族的心灵，孕育出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根本精 

神。另一方面，启蒙运动追求用知识不断改善社会、人生，大觉醒运动则致力于 

信仰拯救个人心灵从而达成社会、人生的道德完美，最终实现“山巅之城”的清 

教理想；其结果，两大运动都推动了教育的大发展，这不仅直接促进了美国的崛 

起，而且使科教立国成为赐福美国的悠久传统。可见，启蒙与大觉醒，看似殊途 

，实则同归。这一美国文化史上的绮丽景观，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也应该看到，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极力主张“理性”与“虔诚”，把个 

人置于判断、行动和意义的中心，这一方面彻底动摇了市俗与宗教权威的根基， 

为美国的独立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个人与社会的紧张， 

在其极端之时，甚至有可能使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殖民时期的美洲，地广 

人稀；相对于莽莽洪荒，人力简直是一种稀有资源。建国初期乃至１９世纪的前 

半叶，美国依然是一个可供人们自由迁徙，自力更生，充满机遇的农业社会：“ 

那似乎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和取之不尽的资源。”〔49〕在这样的地理、经 

济与社会环境中，个人与社会之间尚存在着广阔的回旋余地；个人与社会的分离 

乃至对立虽然已激化了种种社会的、政治的矛盾，但尚不足以构成对个人与社会 

的严重威胁。因此，“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 

中强劲的主旋律。梭罗(Thoreau)尚能够躲到美丽幽静的沃尔登湖畔去体验与世 

隔绝的隐居生活，还可以很浪漫地拒不向国家交纳人头税而宁愿过几天铁窗生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１９世纪上半叶的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依然能够那 

样无比自信地为“自立”的个人而奔走呼号：“人与人之间要如同主权国家那样 

相待”〔50〕；“最简单的人在他一心崇拜上帝之时也就成了上帝”。 

〔51〕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启蒙运动和大觉醒运动对“理性”与 

“虔诚”的呼唤。 

其实，就在爱默生为“自立”的个人高唱赞歌的时候，美国个人主义的阴暗面已 

初露端倪。对此，１９世纪上半叶曾游历美国的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看得很清 

楚。他一方面热情赞美个人主义在美国所创造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奇迹，另一方 

面也敏锐指出：“个人主义起初只是阻塞公共美德的源泉，但久而久之，它也会 

破坏并毁灭所有其他的东西，并最终化为利己主义。”〔52〕这种个人主 

义将个人同社会剥离开来，使人不再感到与共同利益相关。托克维尔建议美国人 

要永远警惕这种个人主义文化退化为对自我的狂热的、过分的珍爱，从而导致个 

人将一切与自己联系起来，将自我置于世间一切之上。 

托克维尔对美国个人主义的担忧伴随着内战后直到２０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工业化 

、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而成为触目惊心的现时。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生动地刻画了镀金时代所造就的百万富翁们的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 

：“他们剥削工人、榨取农民、贿赂国会议员、买通立法部门、刺探竞争对手、 

雇用武装保镖、炸毁资产，采用威胁、密谋和武力手段。”〔53〕这一时 

期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不无痛心地指出：“我们传统的精神因素即机会平等、自由 

联合与相互交流，便因此而黯然失色、销声匿迹，它所宣称的个性并未得到发展 

；相反，整个个人主义理想误入歧途，去迎合金钱文化的一举一动。它已成为不 

平等与压迫的源泉与辩护。”〔54〕杜威认为“旧个人主义”已经堕落； 

要改造陷入困境的美国社会，构建一个民主、美满的“伟大共同体”，就必须提 

倡一种重视个人与社会谐调互动的“新个人主义”。 

８０年代的美国， 新保守主义者虽然试图复归美国个人主义传统， 但这一传统早 

已千疮百孔。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等人指出，个人主义严重 



破坏了美国的“社会生态”，“似乎正在产生一种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都不可 

行的生活方式”。〔55〕他们担心，“这种个人主义可能已成为不治之症 

——它可能正在摧毁托克维尔曾视为对更具破坏性的种种潜在力量具有调节作用 

的社会保护层，它可能正在威胁着自由本身的生存。”〔56〕贝拉开出的 

药方是“共和主义传统”加“圣经基督教传统”。其实，他有所不知，启蒙运动 

和大觉醒运动在美国文化传统形成之初，早已埋下了今日美国“原子核式个人主 

义”的种子。 

看来，个人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它切断社会加于个人的专制与奴役的锁链 

的同时，也可能伤及社会和个人本身的筋骨。今日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价值重构时 

期的中国对此不可不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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